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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移动 3G 新增客户（千） 

 
来源：公司资料、招银国际研究部整理 

 

中联通 3G 新增客户（千） 

 
来源：公司资料、招银国际研究部整理 
 

3G 无线新增用户细分 

 
来源：公司资料、招银国际研究部整理 

 

3Q11 移动设备的销售和市占率 

 
来源：Gartner、招银国际研究部整理 

 

3Q11 智能电话的销售和市占率 

 
来源：Gartner、招银国际研究部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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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Mobile new 3G wireless user add, thousand MoM grow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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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bile Device Sales,

3Q11 ('000 Units) Market share

Nokia 105,354 23.9%

Samsung 78,612 17.8%

LG Electronics 21,015 4.8%

Apple 17,295 3.9%

ZTE 14,108 3.2%

Research In Motion 12,701 2.9%

HTC 12,100 2.7%

Motorola 11,183 2.5%

Huawei Technologies 10,668 2.4%

Sony Ericsson 8,476 1.9%

Alcatel 7,846 1.8%

Smartphone Sales,

3Q11 ('000 Units) Market share

Samsung 24,089 20.9%

Nokia 18,377 16.0%

Apple 17,295 15.0%

Research In Motion 12,701 11.0%

HTC 11,920 10.3%

Sony Ericsson 5,577 4.8%

LG Electronics 4,592 4.0%

Huawei Technologies 4,450 3.9%

Motorola 4,221 3.7%

ZTE 2,822 2.5%

通信行业 –十月中国联通 3G 用户增长加快，抢占中国移动市场份额 

 十月运营数据。十月份，中国移动（941 HK）新增移动用户达 537.2 万，环比

下降 8.8％。而中国联通（762 HK） 新增 334.1万移动用户，比九月份增长 13.9％。

中国联通的新增移动用户增长速度高于中国移动，因为中国联通在 3G 市场逐

渐抢占中国移动的份额。十月中国联通新增 292.0 万 WCDMA 用户，创下新

记录，较上月增长 23.6％。而中国移动只新增 216.7万 TD用户，环比下降 23.8％。

中国移动在 3G 无线新增用户的市场份额从 2 月份的 45.1％大幅下降到 10 月

份的 27.6％，而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在同一时期则从 28.6％上升至 37.2％。 

 

 人民币千元智慧手机和 iPhone 推动联通 3G 用户增长。我们相信联通 10 月 3G

用户的快速增长不仅有赖于人民币千元智能手机的兴起，也要归功于 iPhone

的强劲销售。苹果在推出 iPhone 4S 后大幅削减 iPhone 4/3GS 的零售价。此外

联通重新推出高补贴的人民币 286 元 iPhone 4 月费计划，以进一步推动 3G 用

户增长。在未来两个月，我们相信中国联通的首要工作为达到 2,500 万 3G 用

户成长的目标（每月需要增加 296 万用户）。由人民币千元智能手机和 iPhone

双引擎驱动，我们相信 3G 用户成长目标可以实现。3G 用户的快速成长将成

为未来几个月联通股价的催化剂。 

 

 第三季全球智慧手机增长减弱。由于缺乏新的高端机型，第三季全球智慧手

机出货增长减弱。跟据 Gartner 的资料，第三季全球智慧手机市场出货量达 1.15

亿支，同比增长 42.0％，与第二季的 73.6％同比增长相比，增势明显减弱。因

预期 iPhone 4S 在第四季推出，第三季的消费者购买意欲被明显压抑。第四季

为传统手机销售旺季，我们预计智慧手机出货将显著增长，因为 1）iPhone 4S

的推出; 2）iPhone 4/3GS 减价; 3）HTC、三星和 RIM 的产品升级。 

 

 新兴市场推动智能手机成长。 第三季智能手机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亚太地区

和拉丁美洲，北美和西欧的需求则停滞不前。中兴（763 HK）和华为皆利用

新兴市场的成长来扩大市场份额。以智慧手机出货量计算，华为和中兴在第

三季分别占 3.9％和 2.5％的全球市场份额，比第二季的 2.5％和 1.9％显著上升。

两家公司在中国皆有强劲成长，而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渗透率更佳。智慧手机

市场已明显分成由苹果、HTC 和三星主导的高端市场和以中兴、华为和 TCL

（2618 HK）为首的低成本智能手机阵营。我们相信高端智慧手机市场更容易

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冲击。鉴于低成本智能手机的价格优势，以及新兴

市场的智慧手机普及率偏低，我们相信中兴、华为和 TCL 将有更高的成长潜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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